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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厂商进行宣传，刺激消费，在商场内为供应商提供场

地、服装、灯箱等进行商品的展示、宣传等促销活动，提供

制作条码等服务，并收取相应的场地和服务费（促销费、展

示费、条码费）。以上收取的服务费该公司统称为商品陈列

服务费。具体如下： 1、节庆促销活动费：指节庆到来时，

在商场内举办各类促销活动，如儿童绘画比赛、卡拉OK比赛

、投资活动、购买奖品等进行的节庆宣传而向厂商收取的促

销费，这与节庆期间的商品销量无关。 2、商品服务费：指

该公司与厂商建立合作关系，为厂商的商品进行货号编写，

资料建档，提供货架进行商品展示及商品管理而收取的服务

费，依照合同约定，一次性收取。此项费用在国际及国内大

型卖场已属常规收取项目。 3、快讯费：该公司进行商品拍

照，委托外单位进行印刷，制成杂志进行广告宣传而收取的

邮寄费及工本费，依照版面大小、商品种类而收取，与销量

无关。 4、灯箱广告费：由厂商提供灯片，此公司提供场地

进行广告宣传，依照位置优劣、大小而定费用，与商品的销

量也无关。 该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对以上收费项目申报税款

时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应视同“返利”缴纳增值税，而有人

认为应按“服务业”税目缴纳营业税。该公司从生产厂家收

取的商品陈列费究竟应纳何种税？ “商品陈列费”大量发生

于生产企业与商业企业之间。对其究竟应纳何种税，主要看

公司是否确实为生产厂家提供了上述各项劳务。企业为生产



厂家提供场地、制作条码等劳务而收取的相关费用，属于营

业税的征税范围，应按规定计算缴纳营业税。如果没有提供

相关劳务，而是以节庆促销活动、商品服务、灯箱广告等名

义收取各项费用，则属于生产企业通过返还资金方式弥补商

业企业的损失或给予商业企业的奖励，应按规定依所购货物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计算冲减收到返利当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 “商品陈列费应征何种税”是个既普遍而又具有代表性的

问题，早在2000年7月份，国家税务总局曾就此问题进行了答

复，并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沃尔玛商业咨询（深圳）有限

公司向供应商收取费用征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0]550

号）作了明确答复。答复中指出：“沃尔玛商业咨询（深圳

）有限公司应一些生产厂家或者供应商要求，在商场内为其

提供场地、服务和灯箱等进行商品的展示、广告宣传等各种

促销活动，以及制作条码等服务，而收取相应的场地和服务

费用（促销费、展示费和条码费），不属于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平销行为征收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67号

）第二条所称‘因购买货物而从销售方取得的各种形式的返

还资金’，应按‘服务业’税目征收营业税。”该公司的“

商品陈列费”与“沃尔玛”公司收取的费用名称及性质完全

一致，应按照（国税函[2000]550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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